
证券代码：603727 证券简称：博迈科 公告编号：临 2025-027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公司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分行（以

下简称“渤海银行滨海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天津分行”）、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河支行（以下简称“天津银行

宁河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天津分行”）

申请总计 13.2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博迈科海洋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博迈科”）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全资子公司已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津博迈科实际为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担保总额合计为

3.44亿元人民币（包含本次新增担保，下同），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10.66%。

 本次新增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上述担保均为全资子公司为公司进行的担保，不存在对

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新增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博迈科与渤

海银行滨海分行、民生银行天津分行、天津银行宁河支行、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分

别签署了最高额保证的相关合同，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

规定，本次全资子公司天津博迈科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授信机构 保证方式
是否有

反担保
期限

天津

博迈科
公司 2.00

渤海银行

滨海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2025/5/28-2026/5/27

天津

博迈科
公司 3.00

民生银行

天津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2025/5/28-2026/5/27

天津

博迈科
公司 2.00

天津银行

宁河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2025/5/28-2026/5/27

天津

博迈科
公司 6.20

中信银行

天津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2025/5/26-2026/5/26

合计 13.2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239661863L

成立日期：2002年 8月 15日

注册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 14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 14号

法定代表人：彭文成

注册资本：28,171.9277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02年 8月 15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石油、天然气开采设备、石油石化设备、采矿设备的设计、制造、

安装和调试；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新能源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及调试；机电设

备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和调试；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钢结构的设

计、制造、安装和维修；压力容器设计与制造；机电设备、仪器仪表的展销；自

有房屋租赁；代办保税货物仓储；自营及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

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467,376,991.66 1,712,727,028.78 2,754,649,962.88 1,214,469,516.12 94,518,208.27

2025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5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261,017,630.25 1,537,160,169.22 2,723,857,461.03 135,827,470.04 -30,908,981.19

三、新增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天津博迈科与渤海银行滨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协议》

债务人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分行

保证人 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

担保范围

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复利)、手续费及其它

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

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等)和其它应付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主合同

项下债务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
2、债权人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等)；
3、保证人在本协议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违约金和任何其他款项。

保证额度

有效期
自2025年5月28日至2026年5月27日止

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天津博迈科与民生银行天津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保证人 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

担保范围

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

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保证额度 自2025年5月28日至2026年5月27日止



有效期

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天津博迈科与天津银行宁河支行签署的《最高额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合同》

债务人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河支行

保证人 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垫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

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

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额度

有效期
自2025年5月28日至2026年5月27日止

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天津博迈科与中信银行天津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保证人 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6.20亿元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

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额度

有效期
自2025年5月26日至2026年5月26日止

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新增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全资子公司天津博迈科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总计13.20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系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及可持续

发展，公司与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本次授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



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全资子公司实际为公司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全资子公司天津博迈科实际为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担保

总额合计为3.44亿元人民币，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66%。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6月 3日


